 

《山东省慈善活动综合监管办法（公开征求意见稿）》政策解读

[bookmark: _GoBack]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《山东省慈善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加强我省慈善活动的综合监管，促进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，省民政厅牵头起草了《山东省慈善活动综合监管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将有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
慈善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，在省委省政府正确指导下，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和大力支持下，我省慈善事业快速发展，慈善组织数量持续增长，慈善活动形式日益多样，慈善信托、网络募捐等新业态不断涌现。与此同时，慈善工作也面临监管对象复杂、监管职责分散、风险隐患增多等挑战。部分慈善组织财产管理使用不规范、组织或个人假冒慈善名义开展违法活动等问题时有发生，损害了慈善事业的公信力和社会形象。
2025年3月，在中央纪委监委的监督指导下，民政部牵头7个部门在全国部署开展了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。根据国家统一安排，在省纪委监委指导下，省民政厅联合财政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网信、公安、红十字等部门建立了“1+6”省级协作机制，统筹抓好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。为进一步巩固专项整治成效，建立慈善活动综合监管长效机制，构建覆盖全面、责任清晰、协同高效、惩戒有力的慈善活动综合监管体系，省民政厅牵头拟定了本《办法》，旨在明确监管对象，压实监管责任，突出监管重点，创新监管方式，防范化解风险，有效处置问题，规范慈善行业发展，提升慈善事业公信力。
二、起草过程
《办法》的起草工作于5月启动，主要经历了以下阶段。一是调研论证阶段，借助开展公益慈善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契机，对慈善组织等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、红十字会、慈善信托等监管对象的基本情况、运行状况和监管难点进行深入调研，梳理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，借鉴兄弟省市先进经验，明确了《办法》的框架结构。二是初稿起草阶段，在调研基础上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形成了《办法》初稿，重点围绕监管对象及内容、监管主体及职责、监管方式及处置措施等方面进行梳理明确。三是征求意见阶段，初稿形成后，先后征求了部分省级协作机制成员单位、市县民政部门及慈善组织的意见。经认真研究吸纳，对《办法》进行了多轮修改完善。
三、主要内容
《办法》包括总则、监管内容、监管职责、监管方式、保障措施五章，共二十二条。
（一）总则。为提升监管效能、防范化解风险、促进我省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，依据《慈善法》《山东省慈善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构建“覆盖全面、责任清晰、协同高效、惩戒有力”的综合监管体系。坚持党的领导、依法合规、协同共治、权责清晰、务实高效五大原则。监管对象涵盖慈善组织、慈善信托及相关活动主体。民政部门统筹协调，相关部门依职责分工协同监管。
（二）监管内容。针对不同主体的属性和活动规律，实施了差异化、精细化的监管重点设计，一是对慈善组织及其他从事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，重点监管党建工作、人员管理、财产管理、内部治理与业务活动等方面。二是对慈善信托，重点监管受托人资质与履职、信托设立与备案、财产管理与运用、事务执行与信息公开、变更终止与清算等环节。三是对其他参与或以公益慈善名义开展活动的组织及个人，区分机关事业单位、企业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、个人及网络平台等类型，明确了相应的行为规范与监管重点。四是设定了所有监管对象必须遵守的通用监管内容，强调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。
（三）监管职责。一是夯实了民政部门作为主管部门的核心职责，包括准入与资质管理、日常运行监管、慈善信托监管等。二是明确了业务主管单位的前置审核、日常指导、风险监管及执法协作职责。三是细化了政法、教育、残联、卫健等行业管理部门的行业管理与规范指导职责。四是明确了宣传、统战、社会工作等11个相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监管任务。五是强调了社会监督、行业自律及专业机构第三方监督的作用，共同织密监管网络。
（四）监管方式。以日常监管为基础，完善年报与信息公开，加强分类抽查、专项检查及行政指导。创新民政牵头会商，规范案件协查移送，推行联合执法与信息共享的协同机制。根据违法违规情节轻重，建立梯度处置体系。
（五）保障措施。加强组织协调，落实党的领导，严肃追责监管不力、推诿扯皮等问题。强化队伍建设，规范执法行为，提升执法能力。推进智慧监管，完善慈善数据库，利用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强动态监测与风险分析。
— 1 —

